
沈皇劳人仲字〔2026〕164号

沈阳中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：

本委已受理孙浩龙诉你单位劳动报酬等争议一案(沈皇

劳人仲字〔2026〕164号),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

达，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被申请通知书、组庭人员(由

仲裁员：张冰 独任审理 书记员：王旭)及开庭通知书、

申请书副本。上述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30日即

视为送达。提交答辩状和证据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

日内。本委定于2026年5月18日09时00分在沈阳市皇姑

区金山北路21-8号，皇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仲裁庭开

庭审理。届时不到庭，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。

特此公告!

沈阳市皇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年4月2



皇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出庭通知书

沈皇劳人仲字(2026)164号

沈阳中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：

本委受理孙浩龙诉你公司一案，定于2026年5月18日 09时00分在

皇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。现将开庭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依据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十六条规定，劳动争议仲裁公

开进行，但当事人协议不公开进行或者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

私的除外。

二、依据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三十五条规定，当事人有正当理

由的，可以在开庭三日前请求延期开庭。

三、依据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三十六条规定，申请人收到书面

通知，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同意中途退庭的，可以视为撤

回仲裁申请。被申请人收到书面通知，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

庭同意中途退庭的，可以缺席裁决。

四、被通知人应持本通知准时到达应到地点。

皇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年4月2日

送达人：张冰 受送达人： 送达时间：2026年 月 日

地址：沈阳市皇姑区金山北路21-8号 电 话：024-81524320



劳动仲裁申请书

申请人：孙浩龙，男，汉族，1990年8月29日出生，住辽
,身份证号：

电话：

被申请人：沈阳中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10105MA119C1cor

住所：

法定代表：広毅
电话：

仲裁请求

1.依法裁决被申请人给付申请人拖欠的2025年11月的工资

5500元及2025年12月1日-12日的工资2660.86元；

(计算方式：5500÷20.67×10= 2660.86元)

2.依法裁决被申请人缴纳申请人12月的社会保险；

3.依法栽决被申请人给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

偿金33000元，2×3×5500 =33000元。

事实和理由

申请人于2023年4月入职被申请人沈阳中杰保安服务有限
公司(以下简称“中杰保安公司”),并于当月签订《劳动合同》。

职位：司机，基本工资：扣除保险后5,500元/月，申请人工作

期间由被申请人中杰保安公司缴纳五险。入职后由公司指派到沈
阳市信访局、沈阳市公安局等单位担任司机工作。截至2025年

12月12日申请人累计在被申请人处工作31个月零12天。
2025年12月申请人发现11月工资没有发放，询问被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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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具体情况，被申请人通知申请人劳动关系已经解除，保险及工
资均截至2025年11月。在此之前，申请人从未发生过“严重违

反公司规章制度”的行为，也未在工作中出现过错，且被申请人

也从未就解除劳动关系事宜与申请人进行过沟通。被申请人的行

为已经严重违反《劳动法》、《劳动合同法》相关规定，系明显

的违法解除行为，依据法律规定应当依法支付申请人经济赔偿金。
请求仲裁院查明事实，为申请人的合法权益。

此致
沈阳市皇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

申请人：孙浩龙

 2025年12月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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